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各位债权人：

自常熟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常熟法院”）2016年5月4日依法裁定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陈老六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之日起，至常熟法院裁定陈老六公司破产债权之日止，江苏世纪天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管理人”）在常熟法院的监督指导下，对陈老六公司财产清理、审计、评估、清算工作，完成了大部分工作，根据债权人的意见，现制订分配方案。

一、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情况

经债权人申报、管理人核实，全体债权人审核通过，常熟法院裁定确认参加陈老六公司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人人数为32家，各类债权总金额为 64264115.75          元。详见常熟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表及临时债权表。

需要说明的是债权人泗阳县三联担保有限公司申报的债权1500万元，因为涉及的是陈老六公司的担保债务，相应的主债权同时还存在泗阳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财产抵押担保。根据法律，泗阳县三联担保有限公司需要先就泗阳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的抵押物予以求偿，就其不足部分向陈老六公司主张权利。因此该笔债务存在不确定性。因为是最高额担保，依法陈老六公司的担保债务最多也就是1500万元，最终实际承担的债务可能小于该金额。债权人林晓莹于2016年12月26日申报债权57万元，该债权管理人审核后尚未进行公示，林晓莹参与分配的债权额最终以常熟市人民法院确认的债权额为准。债权人顾利军于2016年12月29日申报债权119396元，该债权管理人审核后尚未进行公示，顾利军参与分配的债权额最终以常熟市人民法院确认的债权额为准。
二、截止2016年12月25日为止的管理人清收的陈老六公司的财产构成

	序号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备注

	1
	法院转入执行款
	5,124,300.00 
	　

	2
	收回债权
	10,000.00 
	江苏振兴纺织有限公司

	3
	收回预付款
	27,725.60 
	常熟市供电公司

	4
	变卖服装
	65,000.00 
	周雪林

	5
	银行利息
	3,932.00 
	2016年第三季度

	合计
	　
	5,230,957.60
	　


三、第一次破产财产分配的顺位、比例和金额

（一）优先支付破产清算费用678134.31元。
1、法院破产案件受理费：24208元（尚未支付）。
2、财产调查、保管、管理、变价、审计与评估等费用172776.31元，具体为：

	序号
	费用项目
	金额
	备注

	1
	刻制公章
	150.00 
	　

	2
	银行开户
	100.00 
	　

	3
	公告
	808.70 
	　

	4
	搬运费
	1,296.00 
	　

	5
	快递费
	2,119.00 
	　

	6
	账户维护
	50.00 
	　

	7
	手续费
	2.50 
	　

	8
	留守人员工资
	5,000.00 
	尚未支付　

	9
	会务费
	2,000.00 
	　

	10
	账户划款销户
	1,250.11 
	　

	11
	服装评估费
	5,000.00 
	　

	12
	土地评估费
	15,000.00　
	8.6亩土地执行过程中发生，尚未支付

	13
	审计费
	80,000.00 
	尚未支付

	14
	土地追讨案件一审受理费、保全费
	47350 
	如果胜诉，将由被告承担。追回后用于第二次分配。

	15
	预留土地追讨案件上诉费、邮寄费、登报、注销等费用
	60,000.00（上诉费47350元、其余费用12650元）
	尚未支付。如果有多余，将用于第二次分配。

	合计
	　
	220126.31
	　


以上财产保管、分配等费用合计244334.31元，其中已经支付60126.31元，尚未支付184208元。

3、管理人报酬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的规定》，管理人报酬根据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分段确定，不超过一百万元（含本数，下同）的，在12%以下确定；超过一百万元至五百万元的部分，在10%以下确定；超过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的部分，在8%以下确定。管理人根据上述标准以人民币5,230,957.60元为基数计算，管理人报酬为538477元。

管理人在申报破产管理方案时，对管理人报酬方案的报价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不超过一百万元的，在10%确定；超过一百万元至五百万元的部分在8%确定；超过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的部分在6%确定；超过一千万元至五千万元的部分在5%确定。管理人以人民币5,230,957.60元为基数，根据上述折让后的标准计算的管理人报酬为433800元。

（二）本次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金额

1、陈老六公司资产破产财产清收货币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230,957.60元，扣除优先支付的破产清算费用（含管理人报酬）678134.31元，剩余人民币4552823.29元作为本次可供分配给破产债权的破产财产数额。

2、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顺位清偿。

第一顺位职工债权的应当清偿金额为：常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人民币102497.42元。

职工债权分配额：人民币102497.42元，清偿比例：100%。

第二顺位税务优先债权的应当清偿金额：苏州市常熟地方税务局人民币71028.14元。

税务优先债权分配额：人民币71028.14元， 清偿比例：100%。

第三顺位普通债权人民币64090590.19元（含税务普通债权），受偿金额4379297.73元。各债权人按照各自债权金额占全部普通债权金额的比例，乘以全部普通债权受偿金额，得出各自分配金额。详见附表。
3、对于债权人泗阳县三联担保有限公司的1500万元债权，根据破产法的规定，先按申报金额计算预分配财产金额并由管理人提存，等到泗阳县三联担保有限公司对主债务人泗阳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的抵押物行使权利后，最终依法确定陈老六公司需要承担的债务金额后，按照法院最终裁定的债权金额，计算相应的分配金额，由管理人在提存的款项中向其支付。
对于林晓莹的57万元债权，根据破产法的规定，先按申报金额计算预分配财产金额并由管理人提存，最终按照常熟市人民法院确认的债权金额计算相应的分配金额，由管理人在提存的款项中向其支付。
对于顾利军的119396元债权，根据破产法的规定，先按申报金额计算预分配财产金额并由管理人提存，最终按照常熟市人民法院确认的债权金额计算相应的分配金额，由管理人在提存的款项中向其支付。

四、第二次分配原则

对于陈老六公司起诉苏州多利伟服饰辅料进出口有限公司案件将来可能胜诉后属于陈老六公司的财产，将进行第二次分配。
如果陈老六公司起诉苏州多利伟服饰辅料进出口有限公司案件将来胜诉，则该案件的诉讼费用将由被告承担，收回的诉讼费用属于增加的破产财产，将用于第二次分配。
如果泗阳县三联担保有限公司、林晓莹、顾利军的提存金额大于实际分配金额，则剩余部分将用于第二次分配。
由于优先债权已经全部在本次分配中清偿，新增加的财产、收回的财产或提存剩余的财产，作为第二次分配的财产，在扣除破产费用（包括评估费、按照管理人工作报告中确定的方案计算的管理人报酬及其他第二次分配中需要支付的必要费用）后，将向全部普通债权人按比例分配。

上述方案已经确定了第二次分配的原则，如需进行第二次分配，不再另行召开债权人会议。

五、破产财产分配实施方案

（一）分配方式

以货币方式进行分配。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受领破产财产分配的银行账户信息，实施转账支付。

（二）分配步骤

1、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对本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表决通过，并由管理人申请法院裁定。

如果管理人组织债权人会议第一次表决未通过的，由管理人组织第二次表决，经两次表决仍未通过的，有常熟法院裁定确认。

2、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常熟法院裁定后，由管理人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实施。
（三）分配后可能出现的剩余财产的处置：

债权人逾期未受领的，包括债权人拒不提交正确的账户信息，导致管理人无法分配的，管理人将对该债权人的应分配金额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两个月内未提供有效受领分配金额账户信息的，视为不领取。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权利。由此会出现放弃受领的分配金额。

管理人将债权人放弃受领的分配金额，根据分配方案确定的方法，追加分配给其他债权人，但相应的财产数额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不再进行追加分配，直接将剩余财产上交常熟法院作为破产基金。
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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